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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承辦人：許珈綾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65

傳真：02-27209164

電子信箱：edu_hse.25@mail.taipei.

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中山區大佳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083096296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要點及實施計畫(含申請表件)1份 (7019894_1083096296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學年度補助高級中等以

下學校原住民優秀學生獎學金要點及實施計畫(含申請表

件)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9月3日臺教國署原字第

1080094965號函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原住民優秀學生獎學金要點辦理。

二、請各校依前揭要點規定辦理，如領有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

事業單位之原住民學生獎學金者不得請領(如本府原住民族

事務委員會)。惟學業優秀獎學金教育部核配名額，請各校

初審後提供學生名單(小學1校至多3名、高國中職1校至多2

名，完全中學1校高中部及國中部至多各2名)並排出學校推

薦序，附上學生原始成績，交由本局複審。

三、申請方式說明如下

(一)學業優秀獎學金：各校填妥申請表件交由本局複審。

１、108學年度第1學期請於108年10月16日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大佳國小 1081009

*RHAA1083006063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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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108學年度第2學期請於109年3月17日前。

(二)才藝優秀獎學金：各校填妥申請表件交由本局複審，並

於109年3月17日前。

(三)國小階段請送國小教育科，如有疑問請洽國小教育科李

美儀小姐，聯絡電話：02-27208889轉1213。

(四)高國中階段請送中等教育科，如有疑問請洽中等教育科

許珈綾小姐，聯絡電話：02-27208889轉6365。

四、為維護學生權益，請各校確實依據相關法令規定審核，並

於規定期間內辦理，逾時不候，另案內表件格式各校勿擅

自變更，並請確認學生姓名及簽章應清晰一致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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